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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個人申請「第二階段甄試」各學系注意事項一覽表 
【「特殊生」指持國外學歷、或香港澳門地區學歷、或大陸地區學歷、或以同等學力第 6條或第７條報考者】 

學系名稱 身分 報名費 繳交學歷(力)證件 審查資料 甄試日期 

美術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無 4 月 18 日

(六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書畫藝術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須寄繳書面審

查資料(成果
作品及競賽成

果) 

4 月 19 日

(日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雕塑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無 4 月 17 日

(五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古蹟藝術修護學系、 
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上傳審查資料

及另外寄繳學

系規定紙本書

面審查資料 

4 月 18 日

(六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工藝設計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上傳審查資料 4 月 17 日

(五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視覺傳達設計學系、 
圖文傳播藝術學系、 
廣播電視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上傳審查資料 4 月 18 日

(六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電影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上傳審查資料 
(成果作品若

是影片格式須

另外寄繳) 

4 月 18 日

(六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中國音樂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無 4 月 17 日

(五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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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系名稱 身分 報名費 繳交學歷(力)證件 審查資料 甄試日期 

戲劇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無 4 月 18-19 日

(六-日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舞蹈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,500 元 

無 

無 4 月 17-18 日

(五-六) 

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特殊生 1,5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60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音樂學系 

一般生 
一般生 100 元 

無 

無 

考生不用至 
本校參加第

二階段指定

項目甄試 

中低收入 4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特殊生 
一般生 100 元 

特殊生須寄繳學歷

(力)證件 中低收入 40 元 
低收入戶 免繳 

※ 審查資料項目詳見 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（第 643頁至 649頁）本校各招生學系分則。 
※ 本校部分學系(組)於招生名額內提供若干名額優先錄取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考生，詳閱大學個人申
請入學招生簡章（第 643頁至 649頁）本校各招生學系分則。第二階段報名期間(4/1-4/7)，符合資格
經濟弱勢考生須下載填寫「經濟弱勢生優先錄取申請表(pdf檔下載)」，並檢具縣市政府或其授權之
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A4)影本(須內含考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，
且在報名截止當日(4/7)仍有效)，及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A4)影本，一併傳真(02)29694420至註冊組，
經本校查驗完成始具符合優先錄取資格。 

※ 本校將於 109年 4月 13日最晚下午 4時起，校大門口及校網（http://www.ntua.edu.tw）最新消息公
告各招生學系排定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確切甄試日期、時間(場次時段，含報到)、試場地點及相
關注意事項。 


